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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5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提升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做

强做大主业，优化财务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风电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31,000.00 万元（含本数），

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江苏泗洪风电项目（75MW） 60,925.14 60,000.00 

2 江苏阜宁风电项目（40MW） 34,029.81 34,000.00 

3 内蒙镶黄旗风电项目（125MW） 84,408.71 77,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合计 239,363.66 231,000.00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

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

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度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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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一）江苏泗洪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江苏泗洪风电项目位于江苏省泗洪县魏营镇、双沟镇，项目规划装机总容量

为 75MW，拟安装单机容量为 2,500kW 的风电机组 30 台，同期配套建设一座

220kV 升压站。项目工程总投资额为 60,925.14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60,000.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泗洪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 

本项目风电场位于泗洪县西南直线距离约 20km 处，场区高程在 15.0~51.4m

之间，地形形貌主要为农田、林带、河道和村庄，场区以平原、岗地为主，地势

整体呈北高南低的岗地斜坡。升压站位于风电场场区东侧，高程在 37.9~38.3m。 

（2）风能资源评价 

根据测风塔数据，14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5.96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204.2W/m
2；120m 高度年平均风速为 5.688 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177.57W/m

2，

属于 D-2 级。风速频率及风能频率的有效风速段较为集中，有利于增加风机的发

电小时数。 

（3）工程地质评价 

根据区域性地质构造和地震资料，风电场和升压站所在场地无活动断裂构造

通过，距深大断裂较远，地震活动水平不高，场址的区域稳定性属基本稳定，适

宜进行工程建设。 

（4）发电小时数估算 

根据综合估算结果，本项目预计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为 2,510 小时。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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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施工辅助工程 298.91 0.49% 

2 设备及安装工程 43,092.89 70.73% 

3 建筑工程 10,519.38 17.27% 

4 其他费用 5,819.34 9.55% 

5 基本预备费 1,194.61 1.96% 

工程总投资 60,925.14 100.00%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江苏泗洪风电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建成并网（可享受国家可再生能

源发电补贴），但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公司测算，本项目在有补贴/无补

贴两种假设情形下的投资收益率（税后）分别约为 10.48%和 6.44%。 

5、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1）已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取得了宿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建设泗洪协鑫风电场项目的意见》（宿发改投资发[2017]335 号），并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取得了宿迁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关于调整泗洪协鑫风电场建设规

模及投资额的意见》（宿行审投资发[2019]6 号）； 

（2）已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取得了泗洪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泗洪协

鑫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洪环表复[2017]135 号）； 

（3）已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取得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泗洪协鑫

风电场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苏政地[2019]730 号）。 

（二）江苏阜宁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江苏阜宁风电项目位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郭墅镇，项目规划装机总容量为

40MW（一期+二期），拟安装单机容量为 2,500kW 的风电机组 16 台，同期配套

建设一座 110kV 升压站和无功补偿装置。项目工程总投资额为 34,029.81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34,000.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阜宁协鑫郭墅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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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可行性分析 

（1）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 

阜宁县地处江淮平原中部，境内地势平坦。本项目风电场址位于阜宁县郭墅

镇，二期在一期的西侧，两者中心区域相距约 4.4km。风电场地面高程一般为

1.50~2.80m，地形整体较平坦，地貌主要为农田、沟渠和机耕道。 

（2）风能资源评价 

测风塔 140m 高度测风年平均风速为 5.86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199.20W/m
2；120m 高度测风年平均风速为 5.63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176.63W/m
2，风功率密度等级为 1 级，属于低风速风电开发区域，主风向稳定，

风能分布较为集中，具有一定的经济开发价值。 

（3）工程地质评价 

根据区域地震地质资料及附近大型电力工程地震安全性研究成果，场址区在

区域稳定性上属基本稳定，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地形整体平坦、局部破碎，地

基岩土条件良好，适宜建设风电工程。 

（4）发电小时数估算 

根据综合估算结果，本项目（一期、二期合计）预计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

数为 2,670 小时。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施工辅助工程 133.96 0.39% 

2 设备及安装工程 23,918.76 70.29% 

3 建筑工程 4,609.98 13.55% 

4 其他费用 4,376.11 12.86% 

5 基本预备费 991.00 2.91% 

工程总投资 34,029.81 100.00%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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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阜宁风电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8 月底前建成并网，不享受可再生能源发

电补贴。根据公司测算，本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税后）为 6.54%。 

5、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1）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了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阜宁协鑫 30MW 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盐发改审[2017]126 号）和《关于阜宁

协鑫风电二期 15MW 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盐发改审[2017]127 号），并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取得了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阜宁协鑫 30MW

风电项目变更的批复》（盐发改审[2019]21 号）和《关于同意阜宁协鑫风电二期

15MW 风电项目变更的批复》（盐发改审[2019]22 号）； 

（2）已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和 2018 年 12 月 29 日分别取得了阜宁县环境

保护局出具的《审批意见》（阜环表复[2018]0195 号）和《审批意见》（阜环表复

[2018]0196 号）； 

（3）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阜宁县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 2019 年第 12 批次（17 挂）土地征收的批复》（苏政

地[2019]4479 号）。 

（三）内蒙镶黄旗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内蒙镶黄旗风电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文贡乌拉苏木境

内，项目规划装机总容量为 125MW，拟安装单机容量为 3,450kW 的风电机组 36

台，与相邻风场共用一座 220kV 升压站。本项目属于特高压配套风电项目，通

过锡盟-山东特高压通道外送至山东消纳。项目工程总投资额为 84,408.71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77,000.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

限公司。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风能资源丰富。镶黄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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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郭勒盟西南部，北部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西南边缘，地势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

北递减，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本项目所在海拔高程约为 1,156m～1,290m，场

区内植被稀疏，地势开阔且有一定起伏，为荒漠草原。 

（2）风能资源评价 

测风塔 A 代表年 90m 高度处年平均风速为 8.48m/s，相应的风功率密度为

567.1W/m
2；测风塔 B 代表年 90m 高度处年平均风速为 8.66m/s，相应的风功率

密度为 642.3W/m
2。大多数情况下，风速处于可利用范围内，风能分布集中。 

（3）工程地质评价 

拟建场地位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区，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所

属的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建筑场地类别为Ⅱ类，场地特征周期为 0.35s。场

地地质情况较为良好，地基土不存在冻胀性，适宜建设。 

（4）发电小时数估算 

根据综合估算结果，本项目预计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为 3,485 小时。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施工辅助工程 591.33 0.70% 

2 设备及安装工程 59,022.08 69.92% 

3 建筑工程 6,183.29 7.33% 

4 其他费用 6,309.36 7.47% 

5 民生建设资金 6,800.00 8.06% 

6 汇集站及送出工程分摊 3,000.00 3.55% 

7 生活区共建分摊费 700.00 0.83% 

8 基本预备费 1,802.65 2.14% 

工程总投资 84,408.71 100.00%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内蒙镶黄旗风电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建成并网，不享受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根据公司测算，本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税后）为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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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1）已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取得了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镶黄旗 125 兆瓦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

（锡发改发字[2017]101 号）； 

（2）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取得了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锡

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镶黄旗 125MW特高压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锡署环审书[2017]21 号）； 

（3）已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取得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锡

林郭勒盟镶黄旗 125MW 特高压风电建设项目用地的批复》（内政土发[2019]310

号）。 

（四）投资开发风电项目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能源政策号召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过去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严重制

约了经济转型和环境保护。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我国近年来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发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中指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

“加快发展风能”。目前，开发风电项目是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重的重要措施，

可以保障能源安全并缓解大气污染等问题。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能新能[2016]54 号），依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国家

能源局制定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和全社会用电

量中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并予公布；《指导意见》明确要求 2020

年除专门的非化石能源生产企业外，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达到

全部发电量的 9%以上。 

2、风电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2020 年，全国风电行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统计，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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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 6 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2.17 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2.1 亿千瓦；2020 年上半年新增并网装机 632 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526 万千瓦。

2020 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 2,3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全国风电平均利

用小时数 1,123 小时。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到 2020 年底，全

国风电年发电量确保达到 4,200 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6%。 

目前，虽然部分地区存在弃风限电的情况，但是随着国家政策支持保障新能

源发电上网，以及调配与输送等电力改革推进，风电行业整体将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国内风力发电研发、制造、设计、建设、运维的产业链完备，技术路线成熟，

风力发电平准化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在当前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中，风电的技术进

步和成本预期比较明确，未来与常规能源电力相比将具有经济竞争力。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国家电网将建成“五纵五横”特高压交流

骨干网架和 27 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形成 4.5 亿千瓦的跨区跨省输送能力，

建成以“三华”电网为核心，通过直流和东北、西北、南方电网互联，联接各大

煤电基地、大水电基地、大核电基地、大可再生能源基地和主要负荷中心的统一

坚强智能电网。未来随着海上风电、分散式风电的增长以及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建

设，弃风限电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 

2018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要求到 2020 年基本解决清洁能源消纳问题，明确提出到 2020

年，确保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力争达到 95%左右），弃风率

控制在合理水平（力争控制在 5%左右）。 

3、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专注于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和运营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综合能

源服务，现已成为中国领先的非公有制清洁能源发电及热电联产运营商和服务商

之一。大力开发风电项目、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是公司核心的业务发展规划

之一，未来公司将重点建设平价上网风电项目、风电大基地项目、风储一体化项

目。作为技术发展最成熟的清洁能源之一，公司高度重视发展风电业务，积极进

行投资布局，持续主动前瞻性地进行能源结构调整。 

（五）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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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优化财务结构，满足经营规模扩张带来的资金需求。 

1、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带来的资金需求 

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的营业收入（备考）分别为 764,032.17 万元、835,330.51

万元和 1,089,825.76 万元，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公司所处清洁能源行业属于

资金密集型行业，伴随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同

时，公司目前储备了较多优质在建/拟建项目，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流动资金

的补充将有效缓解公司业务持续发展所产生的资金压力，填补营运资金缺口。 

2、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近年来，公司进入项目建设高峰期，资本性支出较大，伴随着业务的快速发

展，公司负债水平相对较高，截至 2020年9月 30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70.08%。

通过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进一步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提高短期偿

债能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之一风力发电展开，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未来战略规划方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

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以及可观的装机规模；待募投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

将增加公司装机容量 240MW，以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下属电厂总装机

容量 3,383.14MW 为基础计算，增幅达到 7.09%。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效扩大公

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

率水平将有所下降，公司资本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降低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

增强资金实力。由于募投项目需要一定的投资建设期，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的

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项目陆续建成并产生

效益，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逐步上升，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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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通过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实力与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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